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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康復部（DOR）相信所有殘疾求職者都有自己的才能和潛力。我們與服務對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

合作提供服務和宣傳，使殘疾人獲得工作機會、自立生活、享受平等。 

DOR如何提供幫助？ 

職業康復服務面向所有年齡段的殘疾求職者。我們的目的是幫助符合條件的殘疾人獲得並維持工作。

職業康復顧問將幫助您明確工作目標，確定為工作做準備所需的服務，並帶領職業康復團隊協助您尋

找工作機會、獲得您的工作所需的服務。 

您是否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服務？ 

• 您是否患有殘疾？

• 您是否想要工作？

• 您是否因殘疾而在獲得工作、維持工作或在獲得工作晉升方面遇到困難？

• 您是否需要幫助明確您的工作目標、瞭解工作機會、為工作做好準備和/或獲得符合您需求的工

作？

如果您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均為「是」，您可能符合獲得職業康復服務的條件。 

我們的職業康復顧問期待幫助您找到工作目標，契合您的獨特優勢、資源、優先考慮因素、關注點、

技能、能力和興趣。 

可以為您提供的其他DOR服務： 

DOR學生服務：面向殘疾學生。DOR學生服務幫助殘疾學生瞭解自我，瞭解工作要求，練習工作技能，

選擇職業，探查培訓專案。 

自立生活服務：面向所有年齡段的殘疾人士。如果您有殘疾並且希望更加自力更生，自立生活服務能夠

為您提供幫助。 

申請職業康復服務和獲得更多資訊的後續步驟： 

1. 以電子郵件、郵寄或專人送達等方式，向當地的DOR辦公室提交本申請表。訪問DOR互聯網

(https://dor.ca.gov/Home/ContactUs)，查找距離您最近的DOR辦公室。

2. DOR團隊成員將根據您偏好的聯絡方式與您聯絡，預約查看DOR的服務並討論您關注的服務。

3. 您可以選擇填寫DR222A《補充個人資訊表》，並與本表一同提交至當地的DOR辦公室。

DR222A表單屬於選填表單，但在您接受DOR服務的整個過程中，會需要表單中要求的資訊。

您可以選擇在與您的職業康復顧問會面時分享補充個人資訊。

4. 請瀏覽DOR網頁，瞭解我們的使命、計畫和服務(http://www.dor.ca.gov)。謝謝！

如果出現影響您服務的問題，您有權尋求調解或正式聽證。有關您的權利和救濟的更多資訊，

請造訪https://www.dor.ca.gov/Home/RightsandRemedies。 

https://dor.ca.gov/Home/ContactUs
http://www.dor.ca.gov/
https://www.dor.ca.gov/Home/RightsandRe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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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職業康復服務 

如需申請職業康復服務，請提供以下資訊： 

*必填項

姓* 名* 中間名首寫字母 

曾用名 常用名 出生日期 第一語言 

如需瞭解後續步驟，請提供您的地址、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以便我們與您聯絡。 

街道/郵寄地址 城市 郵編 

電話 ☐手機號碼

☐住宅電話

☐其他

電子郵箱地址 

請描述您的殘疾情況。* 

請描述您的殘疾對工作的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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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聲明： 
根據法律規定，收集個人資訊時，必須向個人提供本聲明。本表格填妥後，即為您的職業康復（VR）

服務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必要資訊，供康復部認定您是否有資格獲得職業康復

服務。康復部需要根據本表單內的全部資訊認定您獲得職業康復服務的資格、編制獨立的職業康復服務

記錄、與您聯絡討論您獲得職業康復服務的資格。如果沒有這些資訊，康復部可能無法認定您獲得職業

康復服務的資格，您的記錄可能與其他個人的記錄相混淆，或者我們可能無法與您取得聯絡以討論您獲

得職業康復服務的資格。 

本申請表將被納入您在康復部（DOR）的服務記錄中，您有權查看康復部保存的關於您的任何資訊，

除非法律或法規不允許提供這些資訊。如有疑問或需要資訊，請聯絡當地的DOR辦公室，或聯絡DOR

服務對象事務與品質保證部：(916)558-5394、dorcustomerserviceunit2@dor.ca.gov或

721CapitolMall,Sacramento,California95814。 

DOR遵循適用的聯邦和州隱私法律和法規。以下情況下，法律允許DOR在未取得服務對象書面授權的

情況下分享部分個人資訊：（1）聯邦政府評估DOR計畫運作情況；（2）回應法院命令，有關執法、

欺詐、濫用情形的調查，或保護服務對象或其他人；以及（3）根據書面協議，用於與職業康復計畫的

管理直接相關的審計、評估或研究，或顯著改善職業康復申請人和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該書面協議將

限制資訊的使用情形並保障保密性。如果最終報告披露了任何個人身份資訊，必須取得知情書面同意。

欲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DOR的隱私政策：www.dor.ca.gov/Home/PrivacyPolicy。 

以下是本隱私聲明上文所述之法律和法規的清單：《美國法典》第29篇第3141節；《聯邦法規》第34

篇第361.38、361.45和361.46節；《加州民法典》第1798至1798.78節；以及《加州法典》第9章第71

40至7143.5節。 

僅DOR辦公室填寫 

For DOR Office Only 

DOR辦公室收到申請的日期： 

Date Application Received in DOR Office: 

接收申請者：（DOR員工姓名） 

Application Received By: (Name of DOR Staff) 

收件人：（DOR員工姓名） 

Route to: (Name of DOR Staff) 

mailto:dorcustomerserviceunit2@dor.ca.gov
https://dor.ca.gov/Home/Privac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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